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36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5.1.2

一、本會第1235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
（一）1235次委員會議第二案「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規劃報告書」，並請同意動支94年度特別預算一案，修正結論（四)， 並新增結論（九）。
結論（四）修正為：
（四）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未來之經營管理，除已評估採用行政法人或行政單位的方式外，請優先考量依據促參法委託國內外民間專業機構辦理；在財務需求部分，請規劃單位再詳加評估。
新增結論（九）：
（九）原衛武營區規劃之商業區土地，尚涉及其土地使用與都會公園、藝文中心之介面整合問題、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包括容許使用項目、容積率等)問題及標售時機問題，由經建會另案邀集相關機關協商，並及早定案。
（二）其餘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台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綜合規劃報告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計畫已列入新十大建設計畫，可促使台鐵、高鐵於烏日站整合，除可達到都市交通功能外（聯絡高鐵、消除17處平交道並配合台鐵捷運化增設4處通勤車站），另外台中、豐原及潭子車站已列入內政部營建署辦理之都市更新計畫，未來車站高架化計畫將可配合都市更新計畫，一併整體更新開發，可大幅提高車站地區及其週邊土地價值並促進區域發展，爰本案路廊規劃原則同意，並請續辦路廊之細部設計作業。

（二）有關台中、豐原及潭子車站地區之規劃，應調增騰空土地之商業空間及面積，調減公共設施用地之比例，以彰顯計畫辦理之財務效益。前述規劃之檢討(包括都市設計)及與都市更新計畫之整合、協調作業，請交通部成立專案小組聘請台中市、縣及鐵路改建工程局景觀總顧問參與，管控規劃設計品質，並於95年年底前完成協商，地方政府於96年6月底前完成都市計畫變更。

（三）本計畫前於82年提出之計畫內容係為鐵路地下化方案（高雄及台南亦為鐵路地下化計畫），經費高達620億元，90年4月交通部及台中市政府基於財政因素，決議朝撙節經費之原則檢討原鐵路地下化之工程內容、建造型式、施作範圍、推動期程及財務計畫等。嗣經92年4月17日行政院  游前院長訪視台中市時指示：如能獲得台中市政府及市議會一致支持台中市鐵路採取高架方案，原則同意由行政院全額補助。鑒於本計畫經費由鐵路地下化經費620億元大幅調降為鐵路高架化之經費288.31億元，就中央經費負擔已實質大幅降低，依據行政院  游前院長92年4月17日之指示及本計畫於82年規劃時係採地下化方案，迄今其歷經12年之折衝、協調，地方政府同意採高架方式辦理之案例，未來無其他案例可援引比照之情形下，本計畫有關經費負擔，原則同意交通部之意見，計畫總經費288.31億元由中央全額補助。

（四）本計畫有關地方政府應配合辦理事項，請交通部與台中市、台中縣政府協商並請台中市政府及台中縣政府具函承諾同意負擔前述廣場及道路闢建經費及擬具預算編列之時程、金額，如爾後無法依承諾按時編列預算並辦理完成，則中央得於分配予台中市政府及台中縣政府之統籌分配稅款及一般補助款中優先扣除，其工程由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代辦。

（五）為撙節經費，請交通部就車站規模、月台、軌道數、工程預備金及臨時軌用地之徵用方式（建議採租用方式）再予檢討後，將相關工程資料報院審查，俾確定工程總經費。

（六）本計畫於新十大建設特別預算僅編列17.93億元，為利經費能配合工程進度編列及考量政府優先發展軌道運輸計畫之政策，請交通部應逐年調增軌道運輸次類別之經費、調減公路次類別之預算，並考量其他交通建設計畫辦理之優先性及經費安排。

（七）本計畫之期程原則同意為計畫核定後第7年通車及第8年全部完工。

三、「當前經濟情勢（簡報）」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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